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財政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4日（星期三）上午9時2分至14時26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　許添財　林德福　吳秉叡　李應元　賴士葆　盧秀燕　薛  凌　孫大千　李桐豪　羅明才　蔡正元　翁重鈞　費鴻泰　曾巨威　顏清標
委員出席15人

列席委員　許忠信　葉宜津　陳歐珀　林佳龍　陳亭妃　蕭美琴　段宜康　林世嘉　吳育仁　陳碧涵　廖正井　蔡其昌　
劉櫂豪　江啟臣　楊麗環　蔡煌瑯　孔文吉　鄭天財Sra˙Kacaw
江惠貞　廖國棟　邱文彥　盧嘉辰　黃文玲　林正二Komod
蔣乃辛　紀國棟　李貴敏　呂學樟　楊瓊瓔　簡東明　何欣純　邱志偉　林滄敏　蘇清泉　林國正　王惠美　管碧玲　許智傑　高金素梅　吳育昇　林明溱　張慶忠　田秋堇　楊  曜　呂玉玲　陳超明　姚文智　徐欣瑩　潘維剛　黃偉哲　蔡錦隆　林淑芬
委員列席52人
列席官員　財政部　　　　　　　　　　　　部長　　　張盛和

關政司　　　　　　　　　司長　　　王　亮

國庫署　　　　　　　　　　署長　　　凌忠嫄

賦稅署　　　　　　　　　　副署長　　吳英世
國有財產局　　　　　　　　局長　　　周後傑

財稅資料中心　　　　　　　主任　　　蘇俊榮

關稅總局　　　　　　　　　副總局長　曾瑞育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長　　石素梅

公務預算處　　　　　　　處長　　　李國興

基金預算處　　　　　　　處長　　　楊明祥

審計部　　　　　　　　　　　　審計長　　林慶隆

第一廳　　　　　　　　　廳長　　　王麗珍

第三廳　　　　　　　　　廳長　　　高金展

銓敘部　　　　　　　　　　　　部長　　　張哲琛
政務次長　吳聰成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副人事長　朱永隆

給與福利處　　　　　　　專門委員　陳碧蓮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郭芳煜

勞工保險處　　　　　　　處長　　　石發基

勞工保險局　　　　　　　　代總經理　羅五湖

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　　　　主任委員　黃肇熙

勞工保險監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　高寶華

內政部　　　　　　　　　　　　常務次長　曾中明(上午)
　　　　　　　　　　　　常務次長　林慈玲(下午)
會計處　　　　　　　　　副會計長　季志平
社會司　　　　　　　　　專門委員　姚惠文

國防部　　　　　　　　　　　　副部長　　楊念祖

人事參謀次長辦公室　　　助理次長　李允堅

主計局財務會計處　　　　處長　　　陳國勝

人力司人力規劃處　　　　處長　　　白捷隆

教育部　　　　　　　　　　　　政務次長　林聰明

會計處　　　　　　　　　副會計長　廖玉燕

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　　　執行秘書　賴俊男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金筱輝

退除業務組　　　　　　　組長　　　王德本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胡興華

輔導處　　　　　　　　　處長　　　曹紹徽

會計室　　　　　　　　　主任　　　楊順成
主　　席　薛召集委員凌
專門委員　黃瑩宵

主任秘書　李水足

紀　　錄　秘　書　黃輝嘉　研究員　謝碧珠　科　長　汪治國

專　員　陳品華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邀請財政部張部長、行政院主計總處石主計長、審計部林審計長及相關部會首長(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一、如何達成財政收支平衡;二、政府潛藏債務逐年遽增澈底解決之道」作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委員許添財、林德福、吳秉叡、李應元、賴士葆、盧秀燕、薛凌、孫大千、李桐豪、羅明才、蔡正元、曾巨威、許忠信、翁重鈞、林佳龍、楊麗環、邱志偉、李貴敏、高金素梅、費鴻泰等20人提出質詢，均經財政部張部長、行政院主計總處石主計長、銓敘部張部長、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朱副人事長、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郭副主任委員、國防部楊副部長及相關機關人員予以答復。）

決定：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潘維剛、林淑芬、江啟臣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答復。

三、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主管機關於1週內以書面答復。

四、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亦請於1週內送交本委員會，並分送相關委員。

通過臨時提案1案：

一、有鑑於「勞保基金」恐於民國116年破產，引發900萬名勞工們的質疑與恐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政府為了拯救「勞保基金」結構性問題所造成的巨額財務缺口（UNDERFUNDING），目前僅就調高費率、降低所得替代率、或改變月投保薪資計算方式等財務缺口面（FUNDING SHORTFALL）進行探討。惟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莫頓（ROBERT C.MERTON）認為「（美國）退休基金資產負債不當配置（MISMATCH）所造成資產價值波動的問題，遠比財務缺口還要來的嚴重」。過去我國「勞保基金」的投資過於保守，15年平均收益率僅達4.49%。爰此，建請政府將「勞保基金」經重新評估「預期目標收益率」後，再進行「最適資產配置」，尤其是增加投資長年期的主權債券以及投資級公司債，解決「資產負債不當配置」的問題。並建議在可接受的風險下，提高「另類投資」的占比，以追求較高的報酬，確實執行事前實地查核與事後風險控管與績效評估。
提案人：許添財　吳秉叡　薛  凌　李應元　羅明才　蔡正元
散會

PAGE  
1

